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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件編號：F-03-05-0007

職務說明書
	國立臺東專科學校


	職務說明書
	一、職務編號
	

	二、職    稱
	
	三、所在單位
	

	四、官等職等
	
	五、職　　系
	

	六、工作項目
	1、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相關辦法與計畫之擬定。          30%

2、 執行職業安全衛生、消防建築安全、輻射安全防護等事項相關辦法擬訂與執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%
3、 毒性化學及危險廢棄物、飲水水質、生物污染防護、及環境衛生等事項相關辦法擬訂與執行。                 30%

4、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%

	七、工作權責
	1、 本職務職責係在法律規定及重點監督下，運用極為專精之學識獨力判斷、獨立執行職務。

2、 辦理技術、專業方面綜合性繁重之計畫、設計、研究、審理業務。

3、 處理業務時，通常需要與機關內外相當人員或地方民意機關接觸，推行本校主要業務，或探討職務上計畫、設計、研究、審理事項，爭取支持合作或獲取共同結論。
4、 本職務對本校業務方針、原則、新方法之發展，就職務上所作決定或建議有約束力或影響力。

	八、所需知能
	1、 應具有專業之環境保護、職業安全衛生及消防安全等相關學識及才能。
2、 熟悉行政程序、環境保護、職業安全、消防安全、毒性化學物質等相關管理法令規章。
3、 應具有行政經驗及研究、思考、改進、判斷及領導才能。

	備註
	

	填表人
	
	單位主管人事主管
	
	機關首長
	

	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

	說明：
一、本說明書共分八欄，其中二、三、六、七各欄由現職人員填寫，其他各欄由人事單位填寫。
二、現職人員應依規定據實填寫，如無現職人員之職務，由機關指定適當人員填寫後，送由單位主管核轉人事單位切實核正並擬具其所應歸之職系，陳機關首長核送歸系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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